二、材料清单

1．企业（或事业）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。

2．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最近年度会计报表及其它相关财务资料。

3．项目实施情况总结，内容包括：单位基本情况、项目实施及应用情况、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思路等。

4．项目获奖证书（市级以上奖项）。

5．已列入信息化试点的信息化示范项目申报补助，要求申报单位已被列入2003～2007年度宁波市信息化试点单位，已按照试点申报材料所述计划完成试点项目。申报单位在试点期间，能按照要求认真开展信息化建设，积极配合试点的各项工作，且项目信息化应用效果好,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，有一定创新性和典型代表意义、具有推广示范价值。以前已获得补助项目原则上不再补助。
6．本市软件企业开发和承建的信息化示范项目申报补助，由项目应用单位申报，要求项目已按计划完成实施且应用效果明显。

7．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。

